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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815-91

泰安市泰山区青春创业园创业路88
号，北大先行泰安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存
在如下环境问题：1 .车间粉尘较多，粉尘
中含大量重金属钴，危害人体健康。2 .排
放的废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3 .工业固
废随意倾倒。4 .生产中产生的废酒精交无
处理资质企业处理。

泰安市
大气、水、
固废、重金

属

北大先行泰安科技产业有限公司，2004年8月12日，年产1000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钴酸锂新建项目，通过市
环保局环评批复，项目分三期建设，均完成验收；2015年10月18日，该公司新建湿法中试线实验室项目，此项
目未验收。8月17日收到交办件后，联合调查组立即赶赴现场，针对反映的4个方面问题进行调查，目前企业正
常生产。1 .车间粉尘较多问题。经检查，企业委托泰安三英环境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定期对噪声及各粉尘产生
点位进行检测，2016年12月12日检测报告显示，车间粉尘未超标，现场检查时车间内无明显粉尘扬散现象。19
日下午企业组织对车间粉尘开展重新检测，结果显示粉尘不超标。2 .排放的废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问题。该
企业生产工艺无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沉淀池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17日检查时，岱岳区执法人员对厂外排
污口废水进行了取样，监测数据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3 .工业固体废物随
意倾倒问题。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精破碎气流磨工序产生的粉尘，以及不合格废料或次
品等。不合格废料或次品可以回用于生产中或直接销售，检查未发现随意倾倒现象。4 .废酒精交无处置资质
企业处理问题。经调查，企业检验室和实验室自2017年1月开始使用酒精，主要用于品质检验和实验，有废酒
精产生。2017年1月20日与莱州市汇川溶剂厂签订了废品销售合同，该公司虽有山东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但未向环保部门申报，至今共转移废酒精2 . 58吨，未办理转移手续，转移过程未执行“五联单”制度。企业未经
环保部门批准，私自建设检验室和实验室，均无环保手续。

是

责令改
正、立案
处罚、停
产整治

1 .针对废酒精转移未执行“五联单”制度，区环保局下达了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罚款10万元。2 .针对实验室无环
保手续，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罚款10
万元。3 .针对分析室无环保手续，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罚款10万元。（共计罚款30万元）4 .针对检查发现企业
应急预案未备案，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企业停产整治，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经过专家评审和环保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恢
复生产。5 .目前，固废贮存场所正在进行规范。

103 815-93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四姜片区，
青岛海信房地产公司施工破坏环境问
题：1 .非法挖山，破坏山体地貌。2 .违反规
定在风景区内建设房地产，目前已暂时
停工以躲避中央督察组的检查。3 .地源热
能项目抽取地下水，破坏地下水源。

青岛市 其他

8月17日崂山区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沙子口街道四姜片区改造项目共31宗地，2010年
11月获得青岛市政府批复，并挂牌出让。青岛海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开发建设的项目已开工8个地块,
其中五个地块已经先后完工交付，5363-62 . 06和5362-21三个地块因存在未批先建情况，由青岛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规划执法大队、崂山区城乡建设局分别于2014年7月、2015年1月和2017年8月责令停止违法建设。在
建项目均在批准的用地规划红线范围内，不存在超出用地范围非法挖山和破坏山体问题。该项目属国家提
倡的地热能项目，利用干热岩清洁供热技术，借助换热器传导，将地下深处的热能导出，系统与地下水隔离，
仅通过换热器管壁与高温岩层换热，不抽取地下水，也不使用地下水，不会造成水资源污染破坏。

否

104 815-96
淄博市桓台县山东海江化工有限公

司环评存在问题，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
不符合环保标准。

淄博市 其他

经调查，山东海江化工有限公司共有两个在建项目，一是13万吨/年丙烯腈及50万吨/年ABS项目。该项
目通过山东省发改委立项核准，通过山东省环保厅环评审批。2012年10月，该项目建设单位由山东海力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海江化工有限公司。项目于2013年12月开工建设，目前正在建设，尚不具备试生产
条件未投入生产。二是20万吨/年MMA(甲基丙烯酸甲酯)项目，项目环评仍在编制过程中，编制完成后将组
织专家对项目生产工艺等环评内容进行严格专家评审。

是 责令改正
责令山东海江化工有限公司在未完成20万吨/年MMA(甲基丙烯三

甲酯)项目环评审批之前不得开工建设。

105 816-01
济南市济齐路308号，济南添鑫强力

机械有限公司排放异味气体。
济南市 大气

1 .济南添鑫强力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加工，无环评手续，现场检查时未生产，厂区内未发
现明显异味。2 .槐荫区环保局对该公司周边进行了排查，发现位于其南侧30米路东侧一家仓库内有明显腐
烂恶臭气味。经核实，该仓库存放的部分包装食品已腐烂变质，散发恶臭气味。

是 其他
1 .因不具备办理环评手续条件，济南添鑫强力机械有限公司8月21

日已自行搬迁。2 . 2017年8月17日,该仓库业户已将散发异味的变质食品
自行清理完毕，消除了异味源。

106 816-02

1 .济南槐荫区青年公园北门路西省
立医院第四宿舍一楼餐饮脏乱差；2 .西
营南苑宾馆向东路边，有人毁坏山林建
房。

济南市 生态

1 .经槐荫区政府调查核实：青年公园北门路西省立医院第四宿舍一楼共有8家餐饮业户有脏乱差现象。
2 .经南部山区管委会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来信人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西营南苑宾馆所在区域自
2006年开始建设，向东路边房屋已建成多年，过去是否有毁坏山林情况，无资料依据，目前现场不存在毁坏
山林建房的情况。

是 关停取缔
槐荫区政府责成区执法局对8家餐饮企业下达关停通知，截至8月18

日已全部关停取缔。

107 816-03
潍坊临朐县柳山镇杜家庄与昌乐县

鄌郚镇师家沟村交界的沟里，倒满了化
工垃圾，严重污染环境。

潍坊市 固废
8月17日，临朐县组织县环保局、柳山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现

场调查，在临朐县柳山镇杜家庄与昌乐县鄌郚镇师家沟村交界的沟里未发现化工垃圾，但有部分树枝和极
少量生活垃圾。

是 责令改正 柳山镇政府已组织人员和车辆对树枝和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

108 816-04

东营市利津县山东康宝生化科技有
限公司建有10个储存罐，临时存放亚硫
酸钠溶液，但亚硫酸钠溶液去向成迷，环
保局包庇该企业。

东营市 固废

山东康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建有6000吨/年蔗糖深加工项目，2013年取得环评手续，建设2个罐区，30个储
罐，用于储存原辅材料。项目生产过程中氯化工序尾气处理环节产生副产品亚硫酸钠溶液，与3家公司签订
销售合同，产生的亚硫酸钠溶液经中转池暂存后外售。经现场核对销售台账，截至目前共销售61273 . 48吨，不
存在亚硫酸钠溶液去向成迷的问题。

否

109 816-05
济南市中区融汇爱都小区底商餐饮

排放大量油烟、噪音，多次向环保部门举
报无果，业主要求彻底关停。

济南市 油烟、噪声
1 .融汇爱都小区底商餐饮店共计12家，均无专用独立烟道（其中有两家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均存在油烟

外排和噪音污染问题；2 .所有餐饮店均未办理环评手续。3 .目前，12家餐饮饭店均处于停业整顿状态。
是

责令改
正、问责

市中区政府责成十六里河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环保局等单位
处理。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及一百一十
八条规定，对12家餐饮单位下达《关于开展餐饮业油烟专项整治行动的
通知书》，责令改正。2 .办事处联合城管执法局及区环保局，加大巡查频
度，加强监管力度，确保12家餐饮单位未经验收达标前，坚决不许经营。

诫勉谈话
1人

110 816-06
淄博市周村区黑土村生活区南的金

堆城钼业光明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时排
放大量有毒气体，噪音扰民。

淄博市 大气、噪声

经查，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已办理环保审批、验收手续。1 .该公司的废气来源是钼
制品车间的筛分工序和混料工序产生的粉尘，钼加工车间粗拉丝工段的天然气燃烧尾气（ 烟尘）和石墨粉
尘，检验工段的热缩机和真空包装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注塑机修车间使用聚丙烯塑料颗粒注塑过程
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和粉碎机、搅拌机产生的粉尘等。根据环评和审批意见，天然气燃烧的尾气、石墨
粉尘及非甲烷总烃等无组织达标排放，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结果均达标。2017年8月18日现场核
查时，该企业有19个天然气燃烧尾气排气筒，9个除尘器排气筒。核查人员对现场正在工作的14个天然气燃烧
尾气排气筒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淄博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处罚
10万元。2 .现场监察车间外部分风机、车间的换气扇、钼制品车间东侧水泵和循环冷却水塔的隔音降噪效果
不理想，噪音来源主要是该公司各生产车间加工设备、风机、泵类等。2017年8月17日，周村区环境监测站对该
公司厂界和噪声敏感点进行现场监测，界定东、西厂界噪声超标，“噪音扰民”问题属实。

是

停产整
治、立案
处罚、问

责

1 .根据《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区环保分局依法对该公司
噪声超标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处罚款13万元，污染物SO2排放浓度
超过《淄博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按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
处罚10万元。2 .责令停产整改。区环保分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2017年8月31日前完善隔音降噪措施，实现达标排放，完不成整
改，不得恢复生产。3 .强化企业外部监管。责成区环保分局、周村经济开
发区进一步加大对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力度，始
终保持高压监管态势，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气、噪音达标排
放。4 .强化企业自身整改。严格落实环保管理制度，加强现场管理，不断
加大废气和噪声等环境治理投入，坚持开展定期监测，以数据为依据进
行环保治理提升改造。

诫勉谈话
1人

111 816-07

德州市夏津县白马湖镇政府的砖窑
非法经营，排放烟雾粉尘，污染空气，并
在农田里非法挖土，用来烧砖，且该砖窑
无任何手续。

德州市 大气

1 .投诉人反映的“夏津县白马湖镇政府的砖窑”为夏津县峰通建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新型墙体材料
多孔砖生产销售。有发改立项备案、工商营业执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尚未进行环评验收。该企业手续不全问
题属实。2 .企业在治污设施未完全完善的情况下投入试运行，存在物料覆盖不彻底等粉尘污染问题，举报属
实。3 .经国土部门调查核实，企业土地属合法建设用地，无农田里非法取土行为，举报不属实。

是

停产整
治、立案
处罚、问

责

县环保局已责令该企业停止生产，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117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对其两项
违法行为均顶格处罚，共20万元。目前，各项整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确保8月25日前全部完成整改。其中，储料库密闭工作已完成；脱硫脱硝
设施正在安装，8月23日全部完成；厂区硬化工作完成80%，8月25日之前完
成；厂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8月25日前完成。企业在整改完毕之前不得投
入试运行，在环评验收之前不得正式生产。

诫勉谈话
2人，行政
警告1人。

112 816-09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市中区南北康、
旧投负责的文庄、城投负责的雪山等新
开发区域，污水管网及处理设施没有配
套建设，污水乱排造成环境污染。反映政
府部门不作为致污水管网不完善，污水
管网及处理设施的管理部门太多，管理
混乱。

济南市 水、其他

经调查情况：1 .新区自2006年启动建设，规划配套污水管线86170米，目前完成配套建设污水管网52000
米，15000米污水管线正在建设中，剩余19170米污水管网因土地指标等原因尚未建设完善，污水处理厂尚未
建设，该辖区部分生活污水目前经小区中水站处理后排放。现场未发现污水乱排并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2 .
市中区南北康区域正在全面开发建设中，尚未交房，未有污水产生，目前正在实施片区污水管网建设。旧投
负责的文庄区域问题，文庄片区内存在配套设施不全，雨污水混流的情况。目前正在完善雨、污水等配套管
线，已基本完成工程的征地、拆迁工作，2017年2月完成了规划、环评、立项等手续办理；2017年5月完成了工
程勘察、设计工作；2017年7月完成监理、施工单位招标工作。现场已完成雨水管道铺设500米，完成污水管道
铺设200米。3 .城投建设的雪山区域，该片区已开发区域内的商业建筑和住宅等二级开发建设工作正在进
行，尚未有人员入住，也未产生污水。目前所有工作正按照已排定的工作计划积极推进。目前，市一级已经统
一了污水管网及处理设施管理部门，但各县区尚未统一，仍存在多部门管理。

是 其他

1 .积极推进唐冶区域配套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力争在
2020年底左右投入使用。2 .全力推进市中区南北康区域市政管网建设，人
员入住前完成。3 .积极推进文庄片区配套市政管网建设工作，计划2017年
12月完成。4 . 2018年上半年完成雪山区域雨污管线敷设，人员入住前建成
一处中水处理站并投入使用。5 .我市已于2017年5月份完成大部制改革，
成立济南市城乡水务局，作为排水行业的市级主管部门，对涉水行业进
行了整合，统一一个部门管理。各区市政管理部门作为辖区排水设施的
具体管理单位，职责清晰、分工明确。

113 816-10
淄博市周村区步行街中段丝织三厂

宿舍小区门外，有家“秋水伊人”服装店，
夜间音响音量大，影响小区居民休息。

淄博市 噪声
8月18日，周村区责成区城管执法局立即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如下:“秋水伊人”服装店是2011年在周村

步行街中段开设的销售成衣的服装店，面积约120平方米。在现场并未发现“秋水伊人”服装店存在利用高音
喇叭招揽顾客的行为,经询问周边居民，该店存在利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的行为。

是
责令改
正、问责

1 .加大监管力度，接到整改交办单当日，周村区城管执法局组织执法
力量对该业户设置的高音喇叭进行依法拆除，并对该路段所有业户进行
了排查摸底，对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等设备招揽顾客，造成
环境噪声污染的，对音响器材予以拆除。下一步，将重点对噪声敏感区、
被投诉业户进行重点监控，对超过噪声排放标准的，责令其限期治理；经
治理仍不符合噪声排放标准的，责令其关闭或者搬迁。2 .加大教育宣传力
度。对商业集中区域业户发放明白纸，告知业户在经营过程中，执行城市
管理规定。在巡查、执法过程中，深入经营户宣传城市管理规定，听取业
户意见建议，改进执法方式方法，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3 .改变工作方
式方法。由被动式管理向主动式管理转变，对商业集中区域业户涉嫌利
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扰民的，做到提醒告知；签订遵守城市管理规定承
诺书，做到提前预防，对发现的问题实行严格执法、文明执法。

诫勉谈话
1人

114 816-100

1 .滨州市博兴县鲁源面粉有限公司
粉尘污染严重，洗麦子废水流入水沟，夜
间噪声影响休息。2 .博兴县曹王镇宏源
包装有限公司将生产镀锌板的废水排到
水井里，造成水污染。

滨州市
大气、水、

噪声

8月17日，博兴县组织县环保局、曹王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 .博兴县宏源包装有限公司。环评审批手续齐全。宏源包装是一家铁桶生产企业，不具备生产镀锌板能力，原
料镀锌板与冷轧板全部外购，生产工艺不产生废水，建设了废气治理设施。举报内容不属实。2 .山东省博兴县
鲁源面粉有限公司。环评审批手续齐全。采用干法洗麦,无废水产生。鲁源面粉建有多个脉冲布袋除尘器，但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进料口、小麦筛选工艺段扬尘迹象明显。县环保局对该公司厂界噪声和颗粒物排放情况
进行监测，厂界北噪音监测超0 . 3分贝。针对该公司进料口、小麦筛选工艺段扬尘迹象明显，县环保部门立即
下达了停产整改通知书，责令停产整治，对该企业噪音超0 . 3分贝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是
停产整
治、立案
处罚

实施行政处罚，罚款3万元，责令停产整治。

115 816-101

潍坊市寒亭区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
司在白浪河入海口拦河坝以北、北海路
以东水域，抽泥浆吹填北海路以西潍坊

（中港区）散杂货堆场二期工程，破坏生
态环境。

潍坊市 生态
经查，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司存在在白浪河入海口拦河坝以北、北海路以东水域，抽泥浆吹填散杂货堆

场二期工程的行为，区海洋渔业局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发现较早，未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是 责令改正

2017年7月19日，区海洋渔业局责令企业立即停止施工作业，全面清
理现场。截至7月22日，已全面停止施工作业并将吹填设备全部拆除完
毕。

116 816-102
东营市正在建设的南一路贯通工程

跨越耿井水库，担心饮用水安全。
东营市 其他

经核实：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设计，南一路快速路（华山路至西一路）走向不穿越耿井水库，仅穿越沉砂
池。目前的建设情况，没有对耿井水库水质安全造成影响，不存在影响耿井水库饮用水安全的问题。

是 其他
在环保、水利等部门完成耿井水源保护区功能区划调整前，该工程

将不在在用的2#沉沙池段施工，停止1#沉沙池段施工。

117 816-103

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尤新村、费县
胡阳镇金阳村等区域，存在一些作坊式
硫酸软骨素中小企业，采用硫酸软骨素
提取方法，大量使用酒精、强酸、强碱，无
污水处理设施，外排污水污染河流，异味
大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临沂市 大气、水

费县：1 .硫酸软骨被举报企业实为临沂欣宇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胡阳镇金阳村，距最近的村庄约
1500米。2 .该企业已办理环评手续，并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3 .该企业已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采用水解酸化+
厌氧好氧生化处理，外排废水进入新店河，汇入祊河。4 .该企业主要以鱼骨、乙醇、植物酶等为原材料经酶解、
醇沉等工序生产软骨素、鱼油、蛋白粉等产品，生产时车间内有鱼腥味，已采取车间密闭、酒精回收塔等除味
设施，且距最近的村庄约1500米，8月17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厂区外无异味。5 .现场取排污口
水样一份，正在检测。6 . 8月17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未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喷雾干燥塔16米排
气筒、燃气锅炉烟囱均未按照规范建设人工监测平台；企业内管线混乱，雨污分流不彻底，部分雨水经排污
口流出；建设4座燃气锅炉，与环评验收时的3台不符，且天然气锅炉直排。兰山区：1 . 2017年8月17日，兰山区政
府组织白沙埠政府、兰山环保分局等相关部门的人员对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尤新村进行了全面彻底摸
排，发现只有一家硫酸软骨素生产企业：临沂市天雨生物制品厂。2 .临沂市天雨生物制品厂成立于2006年2月
21日，主要从事硫酸软骨素和蛋白粉的生产和销售。临沂市天雨生物制品厂300t/a硫酸软骨素项目于2006年1
月，取得环评批复（临环函〔2006〕7号），2007年3月通过竣工验收（临环验〔2007〕22号）。临沂市天雨生物制品厂
蛋白回收项目于2015年11月取得环评批复（临环兰审〔2015〕245号）。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3 .经调查，该
企业生产硫酸软骨素的工艺主要是外购鲜软骨进行浸提蒸煮、酶解、沉淀、脱色氧化、脱水烘干、均化粉碎后
即为成品。平均1吨产品需使用食用酒精（90%）2吨、酸（27%）20公斤和氢氧化钠（96%）10公斤左右。经调查，该
厂外购盐酸均经公安部门备案，并且网上申报。4 .该厂配套建设了日处理能力100方的污水处理设施，采用二
次厌氧+混凝+生化+混凝处理工艺。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不直接外排环境。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厂处于长期停产状态，未发现有废水外排。5 .该厂浸提蒸煮工艺是在密闭空间内进行生
产，但是在加料、出料时异味较大，未采取措施防止恶臭气体排放。正常生产时，厂区外有异味。

是

责令改
正、停产
整治、立
案处罚、
问责

费县：1 .责令该企业停产整改。2 .费县环保局对现场检查时发现的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兰山区: 1 .对该企业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
气体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拟立案金额1万元整。2 .对该企
业蛋白回收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审批擅自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了立案处罚，拟立案金额4万元整。

诫勉谈话
1人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六批)

18 要闻 2017年8月27日 星期日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


	18-PDF 版面

